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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參、計畫撰寫重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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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第1期辦理情形及成果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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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立學校
招生端:「獎勵公立大專校院提升經濟及文化不利
學生入學機會」
1.提出如何提升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入學之機會(

招生策略、次學年度預計成長人數)
2.學校所提招生經費編列項目，有別於一般招生

事務所需經費

輔導端:「強化各校整體輔導機制」與「引導學
校建立外部募款基金」
1.學校是否落實經濟不利學生助學及輔導募款基

金之建立(matching fund)
2.訂定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，並訂有透過輔導

機制撥付予學生學習獎助學金之相關規定
3.學校編列輔導經費項目，不得編列輔導機制成

本所需費用(例如:講座鐘點、場地費)

私立學校

輔導端:「強化各校整體輔導機制」與「引
導學校建立外部募款基金」
1.學校是否落實經濟不利學生助學及輔導

募款基金之建立(matching fund)
2.訂定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，並訂有透

過輔導機制撥付予學生學習獎助學金之
相關規定

3.學校編列輔導經費項目，不得編列輔導
機制成本所需費用(例如:講座鐘點、場地
費)

未能建立輔導機制或募款基金
之學校，將不核予本項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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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第1期辦理情形及成果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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獎勵公立大專校院提升
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入學機會

補助學校人事費、第二階段甄試補
助之交通費、住宿費及辦理招收經
濟及文化不利學生相關事務經費

了解校內經濟不利學生需求，建立適性輔導機
制，使其在學期間能兼顧學業與生活經濟所需

引導學校建立長期性基金募款機制；獎勵學校
募款金額以1:1比例補助

建立「以學習取代工讀」輔導機制
引導學校外部募款

項
目

107年度(億元) 108年度(億元) 109年度(億元) 110年度(億元) 111年度(億元)
補助
款 募款 小計 補助

款 募款 小計 補助
款 募款 小計 補助

款 募款 小計 補助
款 募款 小計

合
計 7.91 2.81 10.72 8.44 2.59 11.03 8.62 2.52 11.14 8.89 2.55 11.44 8.89 2.75 11.64

協助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款項逐年增加



壹、第1期辦理情形及成果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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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招收學生情形 (2)輔導機制辦理情形

106年度已透過起飛計畫補助國立大學辦
理招收弱勢學生，另自107年度起規劃高
教深耕就學協助機制，學校招收經濟或
文化不利學生情形成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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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第2期新增變革(1/4)
有關第2期之相關變革措施，業於111年8月11日本部辦理
之高教深耕就學協助機制工作坊說明：

一、招生端對象調整(公立大專校院)：
(一)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。

(二)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資格者。

(三)原住民學生。

(四)招收不同教育資歷且入大學機會較少之文化不利學生(如新
住民及其子女等)，已排除學校招收三代無人上大專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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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112年度新增變革(2/4)
二、招生端補助之計算方式調整(公立大專校院)：

(一)基本補助(B1)：學雜費減免人次及弱勢學生助學金人數。

(二)獎勵補助(B2)：「申請入學/甄選入學管道中優先錄取經濟
或文化不利學生」之註冊人數及比例之成長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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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112年度新增變革(3/4)
三、學校勿以經濟不利學生完成單一輔導機制後即提供獎助學金：

(一)學校應先評估學生需求，再透過跨單位合作規劃設計整體輔
導機制內容，非單一面向即提供經濟不利學生獎助學金。

(二)如目前有部分學校之輔導機制，係輔導學生參與各類講座、
演講或講習(就業講座、職涯講座等)，學生參與講座湊滿一
定時數後撰寫心得即可獲得獎助學金，惟此輔導機制並未能
協助學生成長，且對其他學生不公平。

(三)爰此，學校於設計規劃輔導機制時，應整體性衡量、設計課
程，不宜以學生僅參加相關講座即給予獎助學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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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112年度新增變革(4/4)
四、校外實習助學金之改革機制：

(一)目前辦理機制：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，學生參與校外實習符
合「非畢業必修課程」且「未領取校外實習薪資」，則可申
請校外實習助學金。

(二)改革彈性作法：
1.維持目前辦理機制：倘學校仍符合前揭「非畢業必修課程」

且「未領取校外實習薪資」等要件，即可使用政府補助經
費(C1、C3)經費編列。

2.使用外部募款(C2)支應：學校如無法符合「非畢業必修課
程」且「未領取校外實習薪資」等要件，則校外實習助學
金可由外部募款基金支應，每校可支用經費至多100萬元或
學校募款總經費之2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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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計畫撰寫重點
正文至多25頁(不含封面、目錄、表次、圖次、附件及封

底)，A4大小，14號字，固定行高25點，雙面列印。
計畫書內容：

一、總表
二、學校概況(計畫目標、重點、執行成效)
三、計畫內容(招收經濟及文化不利學生人數及辦理機

制、外部募款情形、輔導機制及經費編列情形)
四、經費申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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